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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府办〔2019〕2号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文报送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提高政府执行力十五

条措施的通知》（琼府〔2018〕45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公文报

送工作，打造规范、有序、高效的公文运转机制，以文促改，切

实提高全县政府系统执行力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进一步规

范公文报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报文内容

（一）报送公文必须严格按照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中公文

种类的要求，准确选用文种。特别要严格区分请示、报告、意见

三类文种，不得混用、并用。“请示”必须一文一事，“报告”中

不得夹带请示事项，“意见”要具体明确，可操作性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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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送需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研究的请示文件，须

附上详细说明：

1．涉及资金类的请示文件。涉及项目资金的请示：（1）要提

前征求县发改、财政、规划、国土、林业、环保、项目中心以及

其他有关单位意见；（2）要以表格形式说明征求情况和采用情况；

涉及其他类资金的请示：要提前征求县财政以及其他有关单位意

见和采用情况。

2．涉及方案、指导意见、实施细则（办法）类的请示。（1）

要说明文件的背景、依据和必要性；（2）要说明文件制定的思路

和过程；（3）要说明文件的主要内容；（4）要附上文件的法核情

况；（5）要以表格形式说明有关单位意见建议征求情况和采用情

况；（6）要附上参考材料；（7）其他需要附送的材料。

3．涉及规划、行动计划类的请示。（1）要说明文件的编制过

程；（4）要说明文件的主体框架、重点问题、重点工程、重点行

动等；（3）要附上文件的法核情况；（4）要以表格形式说明有关

单位意见建议征求情况和采用情况；（5）其他需要附送的材料。

4．其他需要上会讨论的请示。（1）要说明文件的背景、依据

和必要性；（2）要说明文件制定的思路和过程；（3）要说明文件

的主要内容；（4）要附上文件的法核情况；（5）要以表格形式说

明有关单位意见建议征求情况和采用情况。

（三）上报要求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印发、转发或批转文件的

请示，应同时报送代拟稿（连同电子文档），并附上文稿引用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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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文件及资料。

（四）上报要求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召开会议（举办活动）的

请示，要一并附上代拟会议（活动）通知、领导讲话稿（连同电

子文档）等。

（五）上报公文应当注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（办公电话、手

机号码）。

二、关于报文格式

（一）向县人民政府报送的公文，应当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

公文格式》国家标准，对公文格式作规范编排。

（二）上报公文应标注签发人和发文字号，涉密公文应标注

份号，发文机关署名和成文日期应正确编排，公文应加盖印章，

版记应编排在附件之后。发文机关标志、发文字号、标题、发文

机关署名、印章等应一致。

（三）上报公文应由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发，特殊情况（主要

负责人空缺）可由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或指定的负责人签发，并作

相关说明。

（四）上报公文应主要使用 OA 系统，除涉密文件外，其他公

文原则上应使用 OA 系统进行流转。

三、关于报文时限

（一）各乡镇、各部门需要请示县人民政府的事项，应当抓

紧做好前期工作及时上报，给县人民政府留出研究、决策的时间。

一般事项不得少于 10 天，紧急事项不得少于 5 天；特别紧急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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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，需要在 1天以内批复的，除突发事件以及法律、法规等另有

规定或领导同志另有交待的事项外，必须在文中说明紧急原因及

在本部门办理过程。

（二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有关部门办理的公文，明确提出

时限要求的，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完毕，超出规定时限的，须

作出说明。

（三）需以县人民政府名义上报且有明确时限要求的公文，

承办单位须至少提前 2天将有关材料报送县人民政府，不足 2 天

的，承办单位应提前与来文单位沟通并作出说明。

（四）需上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公文，要在会议召开

前 1个工作日内提供议题材料，不按时提供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

不安排在当次常务会议讨论。

（五）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需印发的文件，有关单位

要根据会议精神对拟印发的文件抓紧修改、会签、审核、报批，

文件牵头起草部门须在会议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(有明确时限的

按时限要求，下同)按程序将修改、会签后的文件报县人民政府办

公室，有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会议结束后 5 个工作日

内会签上报。原则上，有关文件须在会议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印

发；有重大修改意见需要协调的，须在 10个工作日内印发。

（六）县人民政府批转由县政府办或部门牵头征求其他部门、

乡镇意见的，有明确时间的严格按照时间答复，没有明确时间的

须在 3 个工作日内答复，不按时间答复的须说明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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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乡镇、部门领导干部外出（请假）需向县人民政府请

示报告的，要提前 3天报文，少于 3天的，须说明理由。

今后对不规范的公文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将严格执行公文退

文制度，一律退回报送单位按规范要求重新报送。同时建立公文

报送错情通报制度，每季度通报各乡镇、各单位公文报送情况或

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进行通报。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月 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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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,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,

省属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。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月4日印发


